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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劃定特定區域】 
謝志誠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莫拉克颱風重創南臺灣，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災後，「國土保育」的呼

聲四起，情景與過去幾次災害沒有兩樣：遷村，再度成為解決國土保安與環境資源保

育問題的「上上之策」。過去，因「遷村」涉及原住居者「異地」後的重建，非政府機

制所能及，因此，多數「遷村」計畫常流於口頭說說而已，即便完成，也是歷經千辛

萬苦。88 水災後，在民間捐款大量匯集下，慈濟基金會等慈善團體承諾興建「永久屋

」無償提供給遷住者，化解政府辦理「遷村」的關卡，也為「遷村」的可能性提供強

力的背書，「劃定特定區域，限制居住或限期強制遷居、遷村」列入「莫拉克颱風災後

重建特別條例」就不值為奇了。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自 2009 年 8 月 28 日公布施行後，「特定區

域」如何劃定？劃定程序為何？劃定後對原居住者的影響如何？眾說紛云。一下子是

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工作小組」的說法，一下子又是「委員會」

的決議，官員、災民與民間團體的解讀總是不相交。問題，就出在資訊的不透明。 

 

2009年12月31日，不小心從網路取得「莫拉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說帖（草

案）」，細讀之後，總算找到幾個月來相關傳言的「輪廓」。為方便災區及關心災區的朋

友了解劃定「特定區域」的種種，試著以圖解方式，將政府的想法給勾勒出來，看看

政府在「尊重」之餘，對於不同意或沒共識的「特定區域」準備那些作為，以及經劃

定為「特定區域」者，將採取那些措施。 

 

圖解中，將不難發現其中仍有待釐清之處，包括原住民部落「凝聚劃定特定區域

共識會議」的共識要如何定義？以及不同意徵收、撤離者，要如何處置？目前為止，

政府一方面在新聞稿中承諾「對於劃定特定區域後，仍不願接受政府安置，且不願意

離開原居住地者，則尊重每一位民眾之意願，在諮商取得原住居者同意接受安置前，

不會強制遷離，政府亦將維持該區基礎設施如道路、水、電等之基本功能。」另一方

面在說帖中強調「限制供應及修復維生系統」。看來，只有將政策走向全面托出，對

話的基礎才會更健康。 

 

就在《圖解【劃定特定區域】》上網後，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官員來電表示：「『莫拉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說明書』已於2009年12月30日第9次

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通過後的內容與說帖草案有些出入。」 

 



 2

為善盡言責，我再度細讀說明書內容，重新解讀後，再就【劃定特定區域】予以

圖解。 

 

再度的圖解，發現修正後的說明書已刪除原說帖（草案）中的警示性文字，並強

調劃定「特定區域」後，不會影響原住者依現有法律規定的任何權益，政府不僅不會

強制徵收災民的土地及地上物，也會依據「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規定，予

以安置與協助。對於「無法與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識，即原住居者不同意劃定特定區

域」時，要如何處置？則絕口不提。加上，「二、如何劃定特定區域？（三）」的說明

：「原民會及經建會等已完成現勘，其中經評估結果不安全，若於辦理現勘作業時已邀

請政府機關、相關單位等參與者，得由特定區域劃定機關評估採認，毋須重新辦理勘

查作業。」是否意謂著「劃定機關會同專家學者評估不安全或危險、並建議劃為『特

定區域』者」，只有接受劃定「特定區域」一途？再如說明書所載：「充分尊重每 1 戶

原住居者之『居住管理』意見」，只要同意劃定特定區域，要留在原居住地？或接受

政府安置（配住永久屋或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補貼或申請優惠購買國宅）？悉聽

每 1 戶原住居者的意願，不會強制遷離。政府願意持續諮商取得原住居者同意接受安

置，一直到「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屆期為止。 

 

這是讓部落避免因留與不留的爭議而撕裂？或因彼此尊重體諒而更團結？再觀察

吧！？  

 

解讀依據 

◎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  

◎莫拉克颱風災區配合限期搬遷之遷居者或房屋拆遷戶補助辦法  

◎莫拉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安置用地勘選變更利用及重建住宅分配辦法  

◎莫拉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說帖（草案）  

◎莫拉克颱風災區劃定特定區域說明書（2009 年 12 月 30 日修正通過） 

◎行政院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新聞稿：災區劃定特定區域啟動對災民安置

與協助不影響居民依現有法律規定之權益（2009.12.30）  

 



 3

 

學者專家初勘

或縣政府提報

劃定機關進行會勘

成立審議小組審查

有安全堪虞或

違法濫建者 

「諮商對象」1/2

以上參與問卷調

查或諮商會議 

初步決定

劃定範圍

非原住民部落 原住民部落

超過 1/2 

同意？ 

鄉公所輔導召開

「凝聚劃定特定

區域共識會議」 

共識？

？？ 

不同意

共識

政府警告： 
如果經過劃定機關會同專家學

者評估不安全或危險、並建議

劃為「特定區域」，但無法與

原住居者諮商取得共識（不同

意劃設「特定區域」）時： 

限制供應及修復維生系統。

3 年後優惠措施停止，無法

無償提供永久屋。 

依相關法令限制土地或禁止

建築及使用。

無共識

A

同意 

B B

經過劃定機關會同專家

學者評估不安全或危險

並建議劃為「特定區

啟動「與原住

居者諮商」程

草案

持

續

諮

商 

持

續

諮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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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劃定特定區域】（謝志誠◎繪製） 

 

公告 

特定區域範圍

書面通知限制居住或

限期強制遷居、遷村

否 是徵收或撥用 

特定區域土地？

B

地上物拆除。 

辦理土地變更： 
都市土地 保護區、公共設施用

地或其他非供都市發展之適當分

區。 

非都市土地 國土保安用地、生

態保護用地、林業用地、水利用

地或其他適當使用地。 

國家公園土地 生態保護區或其

他適當分區。  

申請「多元優惠安家方案」。

配合限期搬遷者申請補助。 

申請配住永久屋。 

循徵收程序辦理土地 

及改良物徵收及補償 

不得再回原居地建造住屋。 

可保有其土地所有權。 

地上物可做為農機具儲存空

間或經部落或鄉（鎮、市）

公所召開會議，認定為文化

公共財或屬公共管理運用空

間，得予以保存（不應居住）

，並由部落會同縣政府訂定

管理規則予以管理。 

政府警告： 
限制供應及修復維生系統。 

接受政府安置並

願意離開？ 

是 

草案 

否 

持續諮商 


